
烟台东诚大洋制药有限公司环境信息公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五十五条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止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情

况，接受社会监督。

环保部发布《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部令【2014】第 31 号文件），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强制公开和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及时、如实地公开其环境信息。

基础信息

单位名称 烟台东诚大洋制药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370611865058500L 联系方式 0535-2163630

生产地址 烟台市开发区天津北路 22-1 号 法定代表人 尹国民 行业类别
C2740 中成药生产

C2720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企业负责人 尹国民 环保负责人 王富军 联系方式 15949873008

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主要

内容、产品及规模

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滴丸剂的生产、销售；药品信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医药技术推广服务，市场调查，会议服务，批发二类医

疗器械，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排污信息

废气 废水

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厂（站）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3161-2018

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9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 DB37/2801.6-2018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1962-2015

污染物排放方式 经废气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 经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至城镇污水管网

污染物排放口
固体车间

DA001

提取车间

DA002

提取车间

DA003

污水站

DA004

固体车间

DA005

固体车间

DA006
污水站 DW001

排放口类型 一般排放口 主要排放口

主要污染物 颗粒物
挥发性有机

物（乙醇）
颗粒物

挥发性有机物、

氨、臭气浓度、

硫化氢

挥发性有机

物（乙醇）

挥发性有机

物（乙醇）
氨氮（mg/L）

COD

（mg/L）
pH

总氮

（mg/L）

标准要求
颗粒物：10mg/ m3 挥发性有机物：60mg/m3;

氨：20mg/ m3 硫化氢：3mg/ m3 臭气浓度：800
45 500 6.5~9.5 70

监测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0.218

（在线）

32.4

（在线）

7.79

（在线）

3.86

（第三方）

超标情况 无 无

危险废物信

息

废物代码 名称 产生工序 2024 年预计产量（吨） 委托处置单位 处置方式

900-041-49 废包装材料 实验室检验过程、车间生产过程 4.0000 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焚烧

900-047-49
有机溶剂

实验室废物
实验室检验过程 5.8000 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焚烧

900-999-49 过期试剂 实验室检验过程 0.2000 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焚烧

900-002-03 废药品 药品过期 36.0000 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焚烧

272-005-02 西药药粉 制剂生产过程 3.0000 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焚烧

一般固废信

息

废物代码 名称 产生工序 2024 年预计产量（吨） 委托处置单位 处置方式

- 中药药渣 中药提取过程中产生的药渣 60 烟台绿景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综合利用

- 污水站污泥 污水站污水处理 20 烟台屹润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利用

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公司废气、废水防治设施运行正常；公司废水安装在线监测仪，并与省、市环保部门联网，监测数据网上公开。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

护行政许可情况

环保手续齐全：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文号 烟开环【2020】6 号；

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370611865058500L001V；

其它需要公开的环境信息 公司环保管理规范，应急预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环保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齐全。




